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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53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及其法定代表人胡志远、一致行动人 

徐显丰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 

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

司第一大股东； 

胡志远，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； 

徐显丰，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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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0〕14

号）查明的事实，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第一大股东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东能润）

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显丰在公司股票买卖、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

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股东广东能润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显丰未及时披露一致

行动关系 

2019 年 2月，广东能润与自然人徐显丰口头达成一致协议，

提议由徐显丰买入公司股票，目的是根据广东能润的安排在公司

股东大会上分别行使投票权，赞成广东能润提交的公司董事、监

事人选方案，协助广东能润举牌公司并参与公司经营。基于广东

能润与徐显丰的上述安排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广东能润与徐显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但广东能润、徐

显丰未及时披露，直至被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责令改正后才予

以披露。相关信息披露明显滞后，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理

预期。 

（二）广东能润、徐显丰合计持股达到 5%、10%时未停止交

易并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、不完整 

2019 年 3月以来，广东能润与徐显丰控制使用“广东能润”

等 9 个证券账户（以下简称账户组）持续交易公司股票。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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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月 1 日，徐显丰控制的“胡某轩”证券账户买入公司股票

44.8 万股，账户组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,513.689 万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达 5.01%。但广东能润、徐显丰未及时停止交易，也未披

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而是继续增持公司股票。直至 2019 年 4 月

24日，账户组合计持有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8.02%，广东能

润才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但广东能润在权益变动报告书中，仅

披露其单独持股为 5%，未就账户组合并持股情况、持股比例作

完整披露，也未披露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事实，相关信息披

露不准确、不完整。 

2020 年 9 月 16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账户组合计持有公司

股票 192,941,807 股，占总股本的 10.16%。广东能润、徐显丰

在其合计持股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%时，仍未及时停止交易

并履行权益变动披露义务，而是继续增持公司股票。直至中国证

监会广东监管局责令改正后才在持股比例达到 10.16%时停止增

持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违规增持数量较大。 

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涉及全体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

景和投资价值的判断，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和投资者决策造

成重大影响，市场对此高度关注。同时，2019年 4月 24 日，广

东能润发布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，征集其他股东对相关候选人

投赞成票的投票权，谋求在董事会中的多数席位。4 月 26 日，

广东能润回复监管问询函时明确披露谋求公司控制权。广东能润



－4－ 
 

与徐显丰达成的一致行动协议，也是为了谋求控制权、参与公司

生产经营所作的安排。广东能润具有谋求公司控制权的明确意

图，其股票交易、权益变动情况对投资者预期更有重大影响。广

东能润理应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对外披露。

但广东能润、徐显丰未及时披露一致行动关系，合计持股达到

5%、10%时均未停止交易并及时履行权益变动披露义务，相关信

息披露不准确、不完整，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理预期，

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成重大误导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广东能润、徐显丰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证券法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八十六条，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14年修订）》

第十三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）第 2.1条、第 2.3条、第 2.5条、第 2.23条等相关规

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异议回复说明及中国证监会

广东监管局对责任人的认定，胡志远作为广东能润的法定代表

人，全面负责广东能润收购公司事项，其未及时与公司对接，未

将与徐显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、收购公司权益变动事项告知公

司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直接、主要责任。胡志远的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条、第 2.23条等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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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第一大股东广东能润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：梅州

市政府对广东能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大力支持。广东能润收购公

司控制权是为了解决上市公司经营困境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，无

主观违规故意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广东能润提出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

本所）认为，梅州市政府对广东能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支持和

广东能润无主观违规故意不影响违规事实及责任的认定，相关异

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

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

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

大股东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志远、一致

行动人徐显丰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广东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公开谴责的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

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

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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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等相关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

从事证券交易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
 
 
 
 
 
 
 


